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男（代號BJ000-A112064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王德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

年度侵訴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652、17796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之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

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案為免揭露或推

論出被害人之身分，故判決書關於被告BJ000-A112064B(下

稱被告)及被害人BJ000-A112064(下稱A女)之姓名均僅記載

代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且不揭露證人之全名，

合先敘明。

二、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定

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

被告並未上訴。檢察官上訴書及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僅就原判

決無罪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9至11、95頁），是本院審判

範圍僅限於原判決無罪部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就被告被訴涉嫌於民國108年2月

至6月間某假日白天對A女加重強制性交部分，以檢察官所舉

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確有此部分犯行，而為無罪之諭知，核無

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關於此部分記載之證

據及理由（如附件）。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A女雖有輕度智能障礙，惟其係公立

高職畢業，於偵訊、審理時，尚無誤解或答非所問，就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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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期間並無不及格之科目，各學年平均成績均在80幾分，未

有因偏差行為而接受校方輔導之紀錄，獎懲紀錄只有褒揚，

且無任何負面註記，連警告、缺點、留校察看都沒有等情，

有證人A女於偵查中及審理中之筆錄、高職在校成績各1份等

在卷可憑。且證人A女於審理中證稱：「學校老師有教過性

器官的知識，在國中的健康教育，高中比較少，但老師有提

過」等語，顯見A女的心智缺陷程度不重，在校期間未對其

造成顯著的社交障礙或吸收知識的阻礙，可知A女知其能抗

拒被告的性交行為，A女於111年6月某假日，並未抗拒被告

之性交行為（此部分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未據上訴而確

定），且該時被告並無威脅、暴力等行為，被告與A女平時

都有互動與往來，雙方並無仇怨嫌隙，被告平常並無打罵A

女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供述明確，核與證人A

女於警詢、偵查中及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則A女之心智

缺陷既未影響其社交及生活常識，若被告於111年6月某假日

係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A女應有抗拒或有情緒、心理強

烈反應之情事，且被告並無威脅、暴力等行為，然A女卻毫

無抗拒，顯與常人第1次突然遭遇父親為性交行為之反應及

心理抗拒有異，顯係因該次並非被告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

為，故A女之心理抗拒程度減弱。參以A女與證人蕭○○、魏

○○等2人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A女於對話中均無明顯之

情緒、心理反應，由A女傳送「不要講我爸跟小胖的事喔」

之訊息予證人蕭○○及傳送「但我爸沒有射進去啊！」之訊

息予證人魏○○等情，可知A女對被告有所袒護，衡酌被告

平常並無打罵A女，與A女平時都有互動與往來，雙方並無仇

怨嫌隙，A女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必要，更可佐證被告於1

11年6月某假日對被害人A女所為非第1次性交行為，而可佐

證被害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及審理中之證述應屬實在。又A

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為國中三年級下學期（即107學年度

第2學期），其主要學科成績本國語文從80分（該學年度上

學期）退步至78分、英語從78分（該學年度上學期）退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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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分等情，有A女之學生學籍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亦可佐證

被告於該時應有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且已造成其學習上

之影響。綜上，被告應有於108年2月至6月間某假日白天與A

女為性交之行為，原判決認被告無前開行為，顯有違誤，請

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五、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

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

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

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㈡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認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以證明被告有上開被訴加重強制性交犯行，已說明證人蕭○

○於警詢之證詞係轉述A女陳述，卷內LINE對話紀錄擷圖係A

女陳述被害經過，屬與A女證詞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難

以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且A女112年3月懷孕時間與被告被

訴108年2月至6月間對A女性交欠缺關聯性，而由A女就讀國

中之綜合表現記錄表、學籍紀錄表、成績證明書、輔導資料

紀錄表，可知A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就讀國中三年級下學

期（即107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在校表現，學業成績普通，

且無特別的輔導紀錄（僅記載學校調查其家庭經濟生活或是

身心障礙鑑定情況），亦無重大偏差行為，幾乎全是正面的

嘉獎，堪認並無異常狀況，因認被告此部分被訴犯行僅有A

女之證述，欠缺其他補強證據。檢察官所舉證據，無法說服

原審獲致超越合理懷疑之確信，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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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知等旨(見原判決第7至9頁)，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所

為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於法並無違誤。

　㈢性侵害案件中，祇有單一指述之證言，實不足以形成確認被

告犯罪的心證，乃因性交、猥褻行為，多具隱密進行之特

色，一旦爭執，囿於各自立場，難辨真假。惟被告既受無罪

推定原則保障，故認定被告犯罪事實，須有積極證據予以嚴

格證明，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即

明。而衡諸該類案件被害人陳述之證明力，通常較諸一般證

人之證言薄弱，自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

性。此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

罪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

連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

至於被害人陳述前後是否相符？指述是否堅決？有無攀誣他

人可能？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祇足做為判斷被害人供述是否

存有瑕疵之參考，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

述被告犯罪事實存在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22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

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

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固係獨立於被

害陳述之證據資料，而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惟仍

以該情況證據與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事實之待證事實間具有關

聯性，具有可由間接事實與被害人陳述（直接事實）相互勾

稽印證而認定待證事實之效果者，始足當之，倘二者欠缺關

聯性，則因欠缺由間接事實補強被害人陳述為真正，進而推

認待證事實之效果者，自不與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1361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上訴雖執前詞主張A女前後證

詞大致相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必要等語，然依前揭說

明，此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述被告犯罪

事實存在之補強證據；而上訴意旨所舉A女與證人蕭○○、

魏○○等2人間之對話內容，仍不脫A女陳述之範疇，檢察官

亦稱該對話中均無明顯之情緒、心理反應，足徵該等對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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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明A女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對其所產生之影響之

情，無以供判斷A女指證之真實性，即非屬適格之補強證

據；又上訴意旨所指A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在校學科成績

退步之情，究否係遭被告強制性交所致，抑或源於其他原

因，尚乏積極證據足資證明，無從遽認與A女指證之此部分

被害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自不能作為A女陳述之補強證

據。

　㈣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意旨無非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

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

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此部分犯

行，仍無解於欠缺補強證據之評價，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

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睿提起上訴，檢察官

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發

　　　　　　　　　　　　　　　　　　　法　官　鍾貴堯

　　　　　　　　　　　　　　　　　　　法　官　尚安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認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巧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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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男（代號BJ000-A112064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王德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652、177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之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案為免揭露或推論出被害人之身分，故判決書關於被告BJ000-A112064B(下稱被告)及被害人BJ000-A112064(下稱A女)之姓名均僅記載代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且不揭露證人之全名，合先敘明。
二、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被告並未上訴。檢察官上訴書及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僅就原判決無罪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9至11、95頁），是本院審判範圍僅限於原判決無罪部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就被告被訴涉嫌於民國108年2月至6月間某假日白天對A女加重強制性交部分，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確有此部分犯行，而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關於此部分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A女雖有輕度智能障礙，惟其係公立高職畢業，於偵訊、審理時，尚無誤解或答非所問，就讀高職期間並無不及格之科目，各學年平均成績均在80幾分，未有因偏差行為而接受校方輔導之紀錄，獎懲紀錄只有褒揚，且無任何負面註記，連警告、缺點、留校察看都沒有等情，有證人A女於偵查中及審理中之筆錄、高職在校成績各1份等在卷可憑。且證人A女於審理中證稱：「學校老師有教過性器官的知識，在國中的健康教育，高中比較少，但老師有提過」等語，顯見A女的心智缺陷程度不重，在校期間未對其造成顯著的社交障礙或吸收知識的阻礙，可知A女知其能抗拒被告的性交行為，A女於111年6月某假日，並未抗拒被告之性交行為（此部分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未據上訴而確定），且該時被告並無威脅、暴力等行為，被告與A女平時都有互動與往來，雙方並無仇怨嫌隙，被告平常並無打罵A女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供述明確，核與證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及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則A女之心智缺陷既未影響其社交及生活常識，若被告於111年6月某假日係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A女應有抗拒或有情緒、心理強烈反應之情事，且被告並無威脅、暴力等行為，然A女卻毫無抗拒，顯與常人第1次突然遭遇父親為性交行為之反應及心理抗拒有異，顯係因該次並非被告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故A女之心理抗拒程度減弱。參以A女與證人蕭○○、魏○○等2人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A女於對話中均無明顯之情緒、心理反應，由A女傳送「不要講我爸跟小胖的事喔」之訊息予證人蕭○○及傳送「但我爸沒有射進去啊！」之訊息予證人魏○○等情，可知A女對被告有所袒護，衡酌被告平常並無打罵A女，與A女平時都有互動與往來，雙方並無仇怨嫌隙，A女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必要，更可佐證被告於111年6月某假日對被害人A女所為非第1次性交行為，而可佐證被害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及審理中之證述應屬實在。又A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為國中三年級下學期（即107學年度第2學期），其主要學科成績本國語文從80分（該學年度上學期）退步至78分、英語從78分（該學年度上學期）退步至61分等情，有A女之學生學籍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亦可佐證被告於該時應有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且已造成其學習上之影響。綜上，被告應有於108年2月至6月間某假日白天與A女為性交之行為，原判決認被告無前開行為，顯有違誤，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五、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㈡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認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上開被訴加重強制性交犯行，已說明證人蕭○○於警詢之證詞係轉述A女陳述，卷內LINE對話紀錄擷圖係A女陳述被害經過，屬與A女證詞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難以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且A女112年3月懷孕時間與被告被訴108年2月至6月間對A女性交欠缺關聯性，而由A女就讀國中之綜合表現記錄表、學籍紀錄表、成績證明書、輔導資料紀錄表，可知A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就讀國中三年級下學期（即107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在校表現，學業成績普通，且無特別的輔導紀錄（僅記載學校調查其家庭經濟生活或是身心障礙鑑定情況），亦無重大偏差行為，幾乎全是正面的嘉獎，堪認並無異常狀況，因認被告此部分被訴犯行僅有A女之證述，欠缺其他補強證據。檢察官所舉證據，無法說服原審獲致超越合理懷疑之確信，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旨(見原判決第7至9頁)，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所為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於法並無違誤。
　㈢性侵害案件中，祇有單一指述之證言，實不足以形成確認被告犯罪的心證，乃因性交、猥褻行為，多具隱密進行之特色，一旦爭執，囿於各自立場，難辨真假。惟被告既受無罪推定原則保障，故認定被告犯罪事實，須有積極證據予以嚴格證明，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即明。而衡諸該類案件被害人陳述之證明力，通常較諸一般證人之證言薄弱，自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此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至於被害人陳述前後是否相符？指述是否堅決？有無攀誣他人可能？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祇足做為判斷被害人供述是否存有瑕疵之參考，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述被告犯罪事實存在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22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固係獨立於被害陳述之證據資料，而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惟仍以該情況證據與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事實之待證事實間具有關聯性，具有可由間接事實與被害人陳述（直接事實）相互勾稽印證而認定待證事實之效果者，始足當之，倘二者欠缺關聯性，則因欠缺由間接事實補強被害人陳述為真正，進而推認待證事實之效果者，自不與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1361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上訴雖執前詞主張A女前後證詞大致相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必要等語，然依前揭說明，此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述被告犯罪事實存在之補強證據；而上訴意旨所舉A女與證人蕭○○、魏○○等2人間之對話內容，仍不脫A女陳述之範疇，檢察官亦稱該對話中均無明顯之情緒、心理反應，足徵該等對話難以證明A女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對其所產生之影響之情，無以供判斷A女指證之真實性，即非屬適格之補強證據；又上訴意旨所指A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在校學科成績退步之情，究否係遭被告強制性交所致，抑或源於其他原因，尚乏積極證據足資證明，無從遽認與A女指證之此部分被害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自不能作為A女陳述之補強證據。
　㈣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意旨無非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此部分犯行，仍無解於欠缺補強證據之評價，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睿提起上訴，檢察官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發
　　　　　　　　　　　　　　　　　　　法　官　鍾貴堯
　　　　　　　　　　　　　　　　　　　法　官　尚安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認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巧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男（代號BJ000-A112064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王德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
年度侵訴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652、17796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之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
    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案為免揭露或推
    論出被害人之身分，故判決書關於被告BJ000-A112064B(下
    稱被告)及被害人BJ000-A112064(下稱A女)之姓名均僅記載
    代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且不揭露證人之全名，
    合先敘明。
二、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定
    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
    被告並未上訴。檢察官上訴書及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僅就原判
    決無罪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9至11、95頁），是本院審判
    範圍僅限於原判決無罪部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就被告被訴涉嫌於民國108年2月
    至6月間某假日白天對A女加重強制性交部分，以檢察官所舉
    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確有此部分犯行，而為無罪之諭知，核無
    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關於此部分記載之證
    據及理由（如附件）。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A女雖有輕度智能障礙，惟其係公立
    高職畢業，於偵訊、審理時，尚無誤解或答非所問，就讀高
    職期間並無不及格之科目，各學年平均成績均在80幾分，未
    有因偏差行為而接受校方輔導之紀錄，獎懲紀錄只有褒揚，
    且無任何負面註記，連警告、缺點、留校察看都沒有等情，
    有證人A女於偵查中及審理中之筆錄、高職在校成績各1份等
    在卷可憑。且證人A女於審理中證稱：「學校老師有教過性
    器官的知識，在國中的健康教育，高中比較少，但老師有提
    過」等語，顯見A女的心智缺陷程度不重，在校期間未對其
    造成顯著的社交障礙或吸收知識的阻礙，可知A女知其能抗
    拒被告的性交行為，A女於111年6月某假日，並未抗拒被告
    之性交行為（此部分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未據上訴而確定）
    ，且該時被告並無威脅、暴力等行為，被告與A女平時都有
    互動與往來，雙方並無仇怨嫌隙，被告平常並無打罵A女等
    情，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供述明確，核與證人A女於
    警詢、偵查中及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則A女之心智缺陷
    既未影響其社交及生活常識，若被告於111年6月某假日係對
    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A女應有抗拒或有情緒、心理強烈反
    應之情事，且被告並無威脅、暴力等行為，然A女卻毫無抗
    拒，顯與常人第1次突然遭遇父親為性交行為之反應及心理
    抗拒有異，顯係因該次並非被告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故
    A女之心理抗拒程度減弱。參以A女與證人蕭○○、魏○○等2人
    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A女於對話中均無明顯之情緒、心
    理反應，由A女傳送「不要講我爸跟小胖的事喔」之訊息予
    證人蕭○○及傳送「但我爸沒有射進去啊！」之訊息予證人魏
    ○○等情，可知A女對被告有所袒護，衡酌被告平常並無打罵A
    女，與A女平時都有互動與往來，雙方並無仇怨嫌隙，A女並
    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必要，更可佐證被告於111年6月某假日
    對被害人A女所為非第1次性交行為，而可佐證被害人A女於
    警詢、偵查中及審理中之證述應屬實在。又A女於108年2月
    至6月期間為國中三年級下學期（即107學年度第2學期），
    其主要學科成績本國語文從80分（該學年度上學期）退步至
    78分、英語從78分（該學年度上學期）退步至61分等情，有
    A女之學生學籍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亦可佐證被告於該時應
    有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且已造成其學習上之影響。綜上
    ，被告應有於108年2月至6月間某假日白天與A女為性交之行
    為，原判決認被告無前開行為，顯有違誤，請將原判決撤銷
    ，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五、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
    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
    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
    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
    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㈡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認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以證明被告有上開被訴加重強制性交犯行，已說明證人蕭○○
    於警詢之證詞係轉述A女陳述，卷內LINE對話紀錄擷圖係A女
    陳述被害經過，屬與A女證詞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難以
    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且A女112年3月懷孕時間與被告被訴
    108年2月至6月間對A女性交欠缺關聯性，而由A女就讀國中
    之綜合表現記錄表、學籍紀錄表、成績證明書、輔導資料紀
    錄表，可知A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就讀國中三年級下學期
    （即107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在校表現，學業成績普通，且
    無特別的輔導紀錄（僅記載學校調查其家庭經濟生活或是身
    心障礙鑑定情況），亦無重大偏差行為，幾乎全是正面的嘉
    獎，堪認並無異常狀況，因認被告此部分被訴犯行僅有A女
    之證述，欠缺其他補強證據。檢察官所舉證據，無法說服原
    審獲致超越合理懷疑之確信，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
    知等旨(見原判決第7至9頁)，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所為
    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於法並無違誤。
　㈢性侵害案件中，祇有單一指述之證言，實不足以形成確認被
    告犯罪的心證，乃因性交、猥褻行為，多具隱密進行之特色
    ，一旦爭執，囿於各自立場，難辨真假。惟被告既受無罪推
    定原則保障，故認定被告犯罪事實，須有積極證據予以嚴格
    證明，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即明
    。而衡諸該類案件被害人陳述之證明力，通常較諸一般證人
    之證言薄弱，自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
    。此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
    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連
    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至
    於被害人陳述前後是否相符？指述是否堅決？有無攀誣他人
    可能？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祇足做為判斷被害人供述是否存
    有瑕疵之參考，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述
    被告犯罪事實存在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2
    2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
    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
    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固係獨立於被害陳
    述之證據資料，而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惟仍以該
    情況證據與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事實之待證事實間具有關聯性
    ，具有可由間接事實與被害人陳述（直接事實）相互勾稽印
    證而認定待證事實之效果者，始足當之，倘二者欠缺關聯性
    ，則因欠缺由間接事實補強被害人陳述為真正，進而推認待
    證事實之效果者，自不與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136
    1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上訴雖執前詞主張A女前後證詞
    大致相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必要等語，然依前揭說明，
    此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述被告犯罪事實
    存在之補強證據；而上訴意旨所舉A女與證人蕭○○、魏○○等2
    人間之對話內容，仍不脫A女陳述之範疇，檢察官亦稱該對
    話中均無明顯之情緒、心理反應，足徵該等對話難以證明A
    女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對其所產生之影響之情，無以
    供判斷A女指證之真實性，即非屬適格之補強證據；又上訴
    意旨所指A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在校學科成績退步之情，
    究否係遭被告強制性交所致，抑或源於其他原因，尚乏積極
    證據足資證明，無從遽認與A女指證之此部分被害事實具有
    相當之關聯性，自不能作為A女陳述之補強證據。
　㈣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意旨無非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
    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
    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此部分犯
    行，仍無解於欠缺補強證據之評價，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
    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睿提起上訴，檢察官
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發
　　　　　　　　　　　　　　　　　　　法　官　鍾貴堯
　　　　　　　　　　　　　　　　　　　法　官　尚安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認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巧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男（代號BJ000-A112064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王德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652、177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之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案為免揭露或推論出被害人之身分，故判決書關於被告BJ000-A112064B(下稱被告)及被害人BJ000-A112064(下稱A女)之姓名均僅記載代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且不揭露證人之全名，合先敘明。
二、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被告並未上訴。檢察官上訴書及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僅就原判決無罪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9至11、95頁），是本院審判範圍僅限於原判決無罪部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就被告被訴涉嫌於民國108年2月至6月間某假日白天對A女加重強制性交部分，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確有此部分犯行，而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關於此部分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A女雖有輕度智能障礙，惟其係公立高職畢業，於偵訊、審理時，尚無誤解或答非所問，就讀高職期間並無不及格之科目，各學年平均成績均在80幾分，未有因偏差行為而接受校方輔導之紀錄，獎懲紀錄只有褒揚，且無任何負面註記，連警告、缺點、留校察看都沒有等情，有證人A女於偵查中及審理中之筆錄、高職在校成績各1份等在卷可憑。且證人A女於審理中證稱：「學校老師有教過性器官的知識，在國中的健康教育，高中比較少，但老師有提過」等語，顯見A女的心智缺陷程度不重，在校期間未對其造成顯著的社交障礙或吸收知識的阻礙，可知A女知其能抗拒被告的性交行為，A女於111年6月某假日，並未抗拒被告之性交行為（此部分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未據上訴而確定），且該時被告並無威脅、暴力等行為，被告與A女平時都有互動與往來，雙方並無仇怨嫌隙，被告平常並無打罵A女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供述明確，核與證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及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則A女之心智缺陷既未影響其社交及生活常識，若被告於111年6月某假日係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A女應有抗拒或有情緒、心理強烈反應之情事，且被告並無威脅、暴力等行為，然A女卻毫無抗拒，顯與常人第1次突然遭遇父親為性交行為之反應及心理抗拒有異，顯係因該次並非被告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故A女之心理抗拒程度減弱。參以A女與證人蕭○○、魏○○等2人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A女於對話中均無明顯之情緒、心理反應，由A女傳送「不要講我爸跟小胖的事喔」之訊息予證人蕭○○及傳送「但我爸沒有射進去啊！」之訊息予證人魏○○等情，可知A女對被告有所袒護，衡酌被告平常並無打罵A女，與A女平時都有互動與往來，雙方並無仇怨嫌隙，A女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必要，更可佐證被告於111年6月某假日對被害人A女所為非第1次性交行為，而可佐證被害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及審理中之證述應屬實在。又A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為國中三年級下學期（即107學年度第2學期），其主要學科成績本國語文從80分（該學年度上學期）退步至78分、英語從78分（該學年度上學期）退步至61分等情，有A女之學生學籍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亦可佐證被告於該時應有對A女為第1次性交行為，且已造成其學習上之影響。綜上，被告應有於108年2月至6月間某假日白天與A女為性交之行為，原判決認被告無前開行為，顯有違誤，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五、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㈡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認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上開被訴加重強制性交犯行，已說明證人蕭○○於警詢之證詞係轉述A女陳述，卷內LINE對話紀錄擷圖係A女陳述被害經過，屬與A女證詞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難以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且A女112年3月懷孕時間與被告被訴108年2月至6月間對A女性交欠缺關聯性，而由A女就讀國中之綜合表現記錄表、學籍紀錄表、成績證明書、輔導資料紀錄表，可知A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就讀國中三年級下學期（即107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在校表現，學業成績普通，且無特別的輔導紀錄（僅記載學校調查其家庭經濟生活或是身心障礙鑑定情況），亦無重大偏差行為，幾乎全是正面的嘉獎，堪認並無異常狀況，因認被告此部分被訴犯行僅有A女之證述，欠缺其他補強證據。檢察官所舉證據，無法說服原審獲致超越合理懷疑之確信，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旨(見原判決第7至9頁)，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所為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於法並無違誤。
　㈢性侵害案件中，祇有單一指述之證言，實不足以形成確認被告犯罪的心證，乃因性交、猥褻行為，多具隱密進行之特色，一旦爭執，囿於各自立場，難辨真假。惟被告既受無罪推定原則保障，故認定被告犯罪事實，須有積極證據予以嚴格證明，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即明。而衡諸該類案件被害人陳述之證明力，通常較諸一般證人之證言薄弱，自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此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至於被害人陳述前後是否相符？指述是否堅決？有無攀誣他人可能？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祇足做為判斷被害人供述是否存有瑕疵之參考，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述被告犯罪事實存在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22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固係獨立於被害陳述之證據資料，而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惟仍以該情況證據與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事實之待證事實間具有關聯性，具有可由間接事實與被害人陳述（直接事實）相互勾稽印證而認定待證事實之效果者，始足當之，倘二者欠缺關聯性，則因欠缺由間接事實補強被害人陳述為真正，進而推認待證事實之效果者，自不與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1361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上訴雖執前詞主張A女前後證詞大致相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必要等語，然依前揭說明，此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述被告犯罪事實存在之補強證據；而上訴意旨所舉A女與證人蕭○○、魏○○等2人間之對話內容，仍不脫A女陳述之範疇，檢察官亦稱該對話中均無明顯之情緒、心理反應，足徵該等對話難以證明A女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對其所產生之影響之情，無以供判斷A女指證之真實性，即非屬適格之補強證據；又上訴意旨所指A女於108年2月至6月期間在校學科成績退步之情，究否係遭被告強制性交所致，抑或源於其他原因，尚乏積極證據足資證明，無從遽認與A女指證之此部分被害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自不能作為A女陳述之補強證據。
　㈣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意旨無非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此部分犯行，仍無解於欠缺補強證據之評價，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睿提起上訴，檢察官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發
　　　　　　　　　　　　　　　　　　　法　官　鍾貴堯
　　　　　　　　　　　　　　　　　　　法　官　尚安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認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巧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